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消费支出

	指标
	2025年

	
	全市居民
	城镇常住居民
	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91987
	96842
	48122

	人均消费支出（元）
	54765
	57076
	33891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
	4.1
	4.0
	5.4

	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增长（％）
	3.9
	3.8
	4.9

	
	
	
	

	[bookmark: _GoBack]注：2012年四季度，国家统计局实施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统一了城乡居民收入名称、分类和统计标准。2015年起，上海发布新口径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分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一、统计范围
上海住户调查对象为本市常住户，既包括城镇住户，也包括农村住户；既包括以家庭形式居住的户，也包括以集体形式居住的户；既包括户口在本市的住户，也包括外地来沪的住户；与户口性质和户口登记地无关。按国家统计局《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方案》，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选一定规模的本市居民家庭进行调查，调查样本分布于全市16个区。
二、采集渠道
住户调查采用日记账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采集基础数据。其中，居民现金收入与支出、实物收入与支出等内容主要使用记账方式采集。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情况、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情况、社区基本情况及其他民生状况等资料使用问卷调查方式采集。调查基础数据包括样本信息、调查户记账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由调查员对记账数据进行编码，采用国家统计局编制下发的数据处理程序录入调查基础数据。部分数据已使用基于网络的数据采集平台，包括调查户网上记账、单机记账和调查员手持电子终端采集数据。
三、指标解释
1、可支配收入  指调查户在调查期内获得的、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调查户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可支配收入既包括现金，也包括实物收入。
2、消费支出  指调查户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包括用于消费品的支出和用于服务性消费的支出。
四、数据说明
1、关于“人均”概念。住户调查中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数据均为人均数，即全部被调查家庭的收入或支出总和除以相应的人口数（既包括有收入的人，也包括无收入的人）所得到的平均值。
2、抽样调查存在一定的抽样误差，请谨慎使用。



